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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戰國竹簡《楚居》中的
酓■、酓執和酓綖

李家浩

　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《楚居》，〔１〕是一篇失傳的重要楚國歷史文獻，不僅豐富了

人們對楚國歷史的認識，而且也解決了一些歷來有争議的問題，如本文要討論的酓

■、酓執和酓綖，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。

酓■、酓執和酓綖見於《楚居》５—６號簡，爲了討論方便，我在整理者李守奎釋文

的基礎上，將有關的簡文一併重新釋寫於下：

至酓（熊）只〔孓（艾）〕、〔２〕酓（熊）■（■）、酓（熊）樊（盤）及酓（熊）賜

（錫）、酓（熊）■（渠），■（盡）居夷■。酓（熊）■（渠）徙居發漸，至酓（熊）■、

酓（熊）執（摯）居發漸。酓（熊）執（摯）徙居旁屽，至酓（熊）綖（延）自旁屽徙

居喬多。

“只”是“孓”字之誤。〔３〕“■”不見於字書，字當从“旦”得聲。“賜”字原文作从

“貝”从“睗”，此字亦見於越王者旨於賜鐘，〔４〕即“賜”字的異體。“■”字原文“月”旁

寫在“辛”旁的右邊，按古文字的偏旁位置不很固定，左右結構的偏旁位置可以互换。

此字見於金文等（詳見下文），跟《龍龕手鏡》肉部“■”的俗字“■”當非一字。“執”字

原文作从“執”从“又”，按戰國文字往往加“又”，〔５〕此字當是“執”字的異體。“綖”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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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上册，第１１７—１２４頁，

下册，第１８０—１９４頁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。

〔〕號内的字表示對訛誤之字的校正。下同。

參看李家浩：《談清華戰國竹簡〈楚居〉的“夷■”及其他———兼談包山楚簡“■人”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

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（第二輯）第５８頁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一册第００１４４號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。

參看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第２１８—２１９頁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。



原文作从“糸”从“脠”，當是“綖”字的異體。

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《史記·楚世家》中，跟上録《楚居》所記楚國國君有關

的文字説：

熊繹生熊艾，熊艾生熊■，熊■生熊勝。熊勝以弟熊楊爲後。熊楊

生熊渠。熊渠生子三人。當周夷王之時，王室微，諸侯或不朝，相伐。熊

渠甚得江漢間民和，乃興兵伐庸、楊粤，至于鄂。熊渠曰：“我蠻夷也，不

與中國之號諡。”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

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蠻之地。及周厲王之時，暴虐，熊渠畏其伐楚，亦去其

王。後爲熊毋康，毋康蚤死。熊渠卒，子熊摯紅立。摯紅卒，其弟弑而代

立，曰熊延。〔１〕

需要説明的是這段文字中熊勝、熊楊二人名字的異文。熊勝，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

作“熊盤”。熊楊，司馬貞索隱説“鄒誕本作‘熊鍚’，一作‘煬’”，〔２〕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

作“熊錫”。按“盤”从“般”聲，“勝”从“朕”聲，疑“熊盤”本作“熊般”。因“般”與“朕”，

“錫”與“鍚”形近易誤，〔３〕“熊般”先誤作“熊朕”，再改作“熊勝”；“熊錫”先誤作“熊

鍚”，再改作“熊楊”或“熊煬”。

上古音“孓”與“艾”，“■”與“■”，“樊”與“盤”，“賜”與“錫”，“■”與“渠”，“綖”與

“延”，音近可通。李守奎説，酓只〔孓〕、酓■、酓樊、酓賜、酓■、酓綖，即《楚世家》的熊

艾、熊■、熊勝、熊楊、熊渠、熊延，無疑是正確的，但是説酓■、酓執即《楚世家》的毋

康、摯紅，〔４〕卻有討論的餘地。

《世本·帝系》和《大戴禮記·帝系》，也有關於熊渠三子的記載，與《楚世家》相

合，唯文字略有出入：

《世本·帝系》：“楚子熊渠封長子毋庸爲句袒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疵

爲就章王。”〔５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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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記》第五册，第１６９２—１６９３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５年。

《四部備要》第１５册，總頁第５８１頁下欄，“熊鍚”作“熊錫”，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８９年。

張守節《史記正義·序》“論字例”説：“《史》、《漢》文字相承已久……‘錫’字爲‘鍚’……若兹之流，便成

兩失。”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序》“條例”部分談“《五經》字體乖替者多”時，也舉到“錫字爲鍚”的例子。

本文所引李守奎意見，皆見於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下册注〔三二〕、〔三三〕、〔三四〕，及其論文《根

據〈楚居〉解讀史書中熊渠至熊延世序之混亂》（《中國史研究》２０１１年第１期，第７９—８６頁），以下不再

注明。

參看《世本八種》之四，秦嘉謨輯本第１４頁；之五，張澍粹集補注本第１３１頁；之六，雷學淇校輯本第７

頁；之七，茆泮林輯本第２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。



《大戴禮記·帝系》：“熊渠有子三人：〔１〕其孟之名爲無康，爲句亶王；

其中之名爲紅，爲鄂王；其季之名爲疵，爲戚章王。”

《世本》“毋康”之“康”作“庸”，“句亶王”之“亶”作“袒”，“越章王”之“越”作“就”，“執

疵”無“執”字。《大戴禮記》“毋康”之“毋”作“無”，與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相同，“越章

王”之“越”作“戚”，“執疵”也無“執”字。按“毋”與“無”，“亶”與“袒”，音近古通，故“毋

康”或作“無康”，“句亶王”或作“句袒王”。“康”、“庸”二字形近，學者多認爲《世本》的

“庸”是“康”字之誤。“執疵”作“疵”，猶“摯紅”或稱“紅”。王念孫説，“戚”與“就”古音

相近，以作“戚”者爲是，“戚”訛爲“戉”，再訛爲“越”。〔２〕我過去相信王氏的説

法，〔３〕但是仔細考慮，王氏的説法是有問題的。按照《楚世家》所説，熊渠“興兵伐庸、

楊粤，至於鄂”之後，把“庸”、“鄂”、“楊粤”三地分别作爲他的三個兒子的封地，於是長

子毋康爲“句亶王”，中子摯紅爲“鄂王”，少子執疵爲“越章王”。譙周《古史考》“楊粤”

作“楊越”，〔４〕“粤”同“越”。“越章王”之“越”，即“楊粤”之“粤”。上古音“楊”屬余母

陽部，“章”屬章母陽部，二字韻部相同，聲母有關，〔５〕當可通轉。頗疑“越章”是“楊

越”的倒文。於此可見，摯紅的封地應作“越章”。“越”、“戉”古通，“戚”當是“戉”字之

形誤，“就”當是“戚”字之音誤，實際情況與王念孫説剛好相反。

按照“鄂王”之“鄂”和“越章王”之“越章”，分别指摯紅和執疵的封地，那麽“句亶

王”之“句亶”應該是指毋康的封地。葛陵村楚簡中有地名“句■”：

句■公奠（鄭）余■大城■並之歲。 （乙一．１４）

句■公鄭［余■］大城■並之歲。 （乙一．３２、２３）〔６〕

“■”字不見於字書，字當从“邑”，“■”聲。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説：“楚國縣一級的長

官稱‘公’，‘句■’當是楚國的縣名。如果這個縣名見於傳世文獻，據我所知，當以

‘句町’跟‘句■’的讀音最接近。”〔７〕現在考慮，“句■”也有可能是熊渠長子毋康的

封地“句亶”。上古音“■”屬定母耕部，“亶”屬端母元部，二字聲母都是舌頭音，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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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在“熊渠有子三人”之前，有“婁鯀出自”四字。關於此處的文字，人們有不同説法，請看黄懷信主

撰，孔德立、周海生參撰：《大戴禮記彙校集注》下册，第７９４、７９５頁“彙校”，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三之三“越章王”條，總頁第１０２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。

李家浩：《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，第１３—１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司馬貞索隱引。

例如“隹”、“詹”、“占”等字屬章母，从“隹”、“詹”、“占”得聲的“唯”、“簷”、“阽”等字屬余母；“■”、“冘”、

“敫”等字屬余母，从“■”、“冘”、“敫”得聲的“茝”、“枕”、“繳”等字屬章母。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新蔡葛陵村楚墓》第２０２、２０３頁，圖版一二七、一三〇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。

李家浩：《葛陵村楚簡中的“句■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，第５０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。



部關係密切。〔１〕《禮記·郊特牲》“蕭合黍稷，臭陽達於牆屋，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

薌”，鄭玄注：“羶，當爲馨，聲之誤也。”“羶”从“亶”聲，屬元部，“馨”屬耕部。《説文》説

“亶”“从■，旦聲”。于省吾、高鴻縉、吴振武、李軼等根據甲骨文、金文和戰國文字

“旦”字的寫法，説“旦”从“丁”聲。〔２〕《説文》説“■”“讀若亭”。按照于、高、吴、李四

氏的説法，“旦”“與”“亭”都从“丁”得聲，更是“■”、“亶”二字可以直接通用的證明。

所以，葛陵村楚簡的“句■”也有可能就是“句亶”。反過來説，“句亶”有可能是葛陵村

楚簡的“句■”，其地當在“庸”附近。〔３〕“庸”位於現在的湖北省竹山縣。

司馬遷在編寫《史記》的時候，曾參考過《世本·帝系》和《大戴禮記·帝系》，所以

《楚世家》所記熊渠三子與兩《帝系》相合。但是，《楚世家》關於毋康、摯紅、執疵、熊延

的一段文字卻存在一定的問題。第一，《楚世家》既然説“摯紅卒”，“其弟”怎麽會“弑

而代立”呢？第二，《三代世表》“熊渠”後列有“熊無康、熊鷙紅、熊延”三人，並在“熊

延”下説“紅弟”。《楚世家》説“毋康蚤死”，未繼君位，而《世表》又以“無康”在“熊渠”

卒後即位，兩者相互矛盾。關於第一個問題，梁玉繩説“云‘弒’者，蓋弒其子，《史》有

脱文耳”。〔４〕 瀧川資言説“挚红卒”下奪“子熊摯立”四字，“但《史》曰‘弒’，《左傳》及

孔、韋《鄭語》注曰‘竄’，曰‘廢’，所傳異耳”。〔５〕王叔岷説“摯紅卒”之“卒”蓋“疾”字

之誤，“其弟延因其疾，弒之而代立”。〔６〕關於第二個問題，瀧川資言據《楚世家》毋康

早卒，不立，説《世表》的“熊無康”是衍文。〔７〕這些説法是否可信，還需要進一步

研究。

司馬貞索隱引譙周《古史考》關於熊渠及其子的文字，跟《楚世家》、兩《帝系》出入

較大。原文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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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學中文系：《望山楚簡》第１２０頁考釋〔五二〕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；裘

錫圭、李家浩：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，湖北省博物館：《曾侯乙墓》上册，第５１７頁考釋（１２７），文

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；李家浩：《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》第一輯，第４４９頁，中華

書局１９９３年；汪啓明：《先秦兩漢齊語研究》第１３３—１３５頁，巴蜀書社１９９９年。

于省吾：《殷契駢枝全編》之《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》第１０—１２頁，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５年。周法高主

編：《金文詁林》第九册，第４１９９頁引高鴻縉説，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７５年。吴振武：《〈古璽文編〉校訂》第

２５１頁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１年。李軼：《説“旦”———兼説“庖丁”與“屠牛坦”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２００７

年第二輯（總第九輯），第１３４—１３６頁。

黄錫全認爲“句亶”即“句澨”。詳見黄氏：《楚地“句亶”、“越章”新探》，《人文雜誌》１９９１年第２期，第

８２—８３頁；《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》第３５２—３５３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。

梁玉繩：《史記志疑》中册，第１００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。

瀧川資言考證、水澤利忠校補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》上册，卷四十，總頁第１００３頁下欄，上海古籍出

版社１９８５年。

王叔岷：《史記斠證》第三册，第１５０６—１５０７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。

瀧川資言考證、水澤利忠校補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》上册卷十三，總頁第３４６頁上欄。



熊渠卒，子熊翔立，卒，長子摯有疾，少子熊延立。

從文字表面來看，“子”是對熊渠而言的，“長子”、“少子”是對熊翔而言的。如果跟上引《楚

世家》和兩《帝系》文字對照來看，此處的“子”、“長子”、“少子”似乎都是對“熊渠”而言的，唯

文字有誤，所以司馬貞在此引文之後説：“此云‘摯紅卒，其弟弑而自立，〔１〕曰熊延’。欲會

此代（世）系，則翔亦毋康之弟，元嗣熊渠者。毋康既蚤亡，摯紅立而被延殺，故《史考》言‘摯

有疾’，而此言‘弑’也。”司馬貞據此認爲熊渠有四子，以“熊翔”爲毋康之弟，“摯”爲摯紅，

“熊延”即執疵。梁玉繩也認爲熊渠有四子，其名字和長幼次序跟司馬貞的説法有别。梁

氏説“長爲摯，次紅，次康，次執疵”。〔２〕我過去不同意司馬貞、梁玉繩的説法，認爲熊翔

即熊毋康，“翔”、“康”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。〔３〕按照此説，《古史考》就不存在比《楚世

家》和兩《帝系》多“熊翔”一人的問題。其實這些説都不可信，從《古史考》文字來看，

“熊翔”應該像司馬貞所説的是毋康之弟，也就是《楚世家》的“摯紅”，詳見下文。

按譙周《古史考》等所説的“熊摯有疾”，出自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之語。原文説：

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，楚人讓之。對曰：“我先王熊摯有疾，鬼神弗赦，

而自竄於夔。吾是以失楚，又何祀焉？”

夔子之語並没有説熊摯是誰之子，杜預注也僅僅説“熊摯，楚嫡子”。所以孔穎達《正

義》説：“《楚世家》無其事，不知熊摯是何君之嫡，何時封夔。”但是，班固、服虔、韋昭、

宋均等人，都認爲熊摯是熊渠之子：

班固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九等“楚熊摯”，班固自注：“渠子。”

服虔《春秋左氏傳解誼》：“夔，楚熊渠之孫，熊摯之後。夔在巫山之陽，

秭歸縣是也。”〔４〕

韋昭《國語·鄭語》注：“熊繹六世孫曰熊摯，有惡疾，楚人廢之，立其弟

熊延。摯自棄於夔，其子孫有功，王命爲夔子。”

宋均《樂緯》注：“熊渠嫡嗣曰熊摯，有惡疾，不得爲後，别居於夔，爲楚附

庸，後王命曰夔子也。”〔５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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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中華書局標點本“其弟弑而自立”之“弒”作“殺”，當涉下文“摯紅立而被延殺”而誤，此從南宋慶元本、元

彭寅翁本和明遊明本等改。參看瀧川資言考證、水澤利忠校補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》上册，卷四十，

總頁第１０２３頁下欄。

梁玉繩：《史記志疑》中册，第１００７頁。

李家浩：《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，第１４頁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裴駰集解引。原引文作“服虔曰”，當是對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六年“夔子曰”的注釋，馬國翰

以爲出自服虔《春秋左氏傳解誼》。見馬氏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第貳册，第１３０５頁上欄，廣陵書社２００５年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張守節正義引。宋均《樂緯》此注亦見於《水經注·江水注》，“宋均”作“宋忠”，注的文

字也有出入。參看楊守敬、熊會貞：《水經注疏》下册，第２８３５—２８３６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。



有兩點情況需要説明一下。第一，服虔所説的“楚熊渠之孫”，是對“夔”而言的，《楚世

家》有“高陽者，黄帝之孫，昌意之子也”之語，與服虔之語文例相似，可以參看。第二，

韋昭所説的“熊摯”是“熊繹六世孫”，當是以“熊摯”爲“摯紅”，並以熊勝（盤）、熊楊

（錫）兄弟爲二世而得出的。《大戴禮記·帝系》在上引“熊渠有子三人”之前所説“内

〔穴〕熊九世至於［熊］渠”和《風俗通義·皇霸·六國》所説“鬻熊子爲文王師……其十

世稱王”，分别是説從鬻（穴）熊至熊渠共“九世”和從鬻（穴）熊至熊渠三子稱王共“十

世”，〔１〕也都是把熊勝〔盤〕、熊楊〔錫〕兄弟作爲二世而得出的。〔２〕《國語·鄭語》孔

晁注襲用韋注，説“熊摯”是“熊繹玄孫”。〔３〕孔氏所説的“玄孫”，當指遠孫，非指孫之

孫，參看下文世系表。

至於熊摯是屬於熊渠三子中的某一個還是另外一個，歷來有不同説法。司馬貞

索隱、張守節正義、王叔岷《史記斠證》和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等認爲熊摯是摯

紅。〔４〕韋昭、孔晁似亦主此説。蒙文通不同意這種説法，他認爲熊摯是毋康。蒙

氏説：“《人表》有熊摯而無母康，《楚世家》有母康而無熊摯，是母康當即熊摯；且熊

摯爲‘嫡子’、‘有惡疾’，與母康‘長子’、‘早死’之説亦合。是熊摯、母康應爲一人二

名，猶執疵之即熊延，亦一人二名也。”〔５〕梁玉繩認爲熊摯是熊渠的長子，跟“三子”

無關。梁氏説：“熊渠有四子，長爲摯，次紅，次康，次執疵……《史》於《世表》、《世

家》俱合摯、紅爲一人，殊誤。”〔６〕我過去是贊同熊摯是摯紅説法的，並且認爲“執

疵”之“執”蓋涉“摯紅”之“摯”而衍。〔７〕不過龍川資言卻認爲“摯紅”之“摯”是衍

文。其實這些説法都没有什麽有力的根據，只不過是推測之辭而已。“摯”古本作

“執”。按照“摯紅”或稱“紅”，“執（摯）疵”或稱“疵”，那麽“熊摯”也有可能是執疵。

趙逵夫、張正明就是這樣認爲的，但具體説法卻不相同。趙氏贊同瀧川資言“摯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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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“穴熊”與“鬻熊”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寫法。參看李家浩：《楚簡所記楚人祖先“■（鬻）熊”與“穴熊”爲一

人説———兼説上古音幽部與微、文二部音轉》，《文史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，第５—４４頁。

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“熊勇”，司馬貞索隱：“熊勇，熊延之子，熊繹九代孫。”司馬貞不僅把熊勝、熊楊

兄弟作爲二世處理，而且把摯紅、執疵（熊延）兄弟也作爲二世處理。按中華書局標點本司馬貞索隱“九

代孫”作“十一代孫”，此從其他本改。參看張文虎：《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》上册，第１２０頁，中華

書局１９７７年。

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六年孔穎達疏引。

王叔岷：《史記斠證》第三册，第１５０６頁；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第一册，第４４１頁，中華書

局１９９３年。

蒙文通：《越史叢考》第６—７頁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；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二集《古族甄微》第３０５頁，巴

蜀書社１９９３年。按蒙文所説的“母康”即“毋康”。

梁玉繩：《史記志疑》中册，第１００７頁。

李家浩：《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，第１３—１４頁。



之“摯”爲衍文的説法，説：“熊渠的伯、仲二子都不名摯，只有少子《史記》作‘執疵’。

‘摯’由‘執’得聲，可通假。且其名爲‘疵’（《説文》：‘疵，病也’），也似有什麽惡疾。

所以，《左傳》中説的摯，當是執疵。”〔１〕我已經説過，説摯紅之“摯”爲衍文是推測之

辭，並没有什麽根據。張氏據宋均《樂緯》注等説熊摯即執疵。〔２〕但是，我們從宋

均《樂緯》注文看不出這一點。

在以上諸説中，到底哪一種説法是對的呢？我認爲熊摯是執疵的説法是可取的。

由於趙、張二氏的證據不够充分，所以我在這裏補充四點證據於下：

一、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六等列有“楚摯紅”，九等列有“楚熊摯”，没有列“執

疵”，〔３〕班固於“楚摯紅”和“楚熊摯”下自注都説“渠子”。據此，“熊摯”當是“執疵”，

而不是“摯紅”。

二、《吴越春秋·勾踐陰謀外傳》也有關於熊渠三子的記載，出自楚人善射者陳音

之口。原文説：

黄帝之後，楚有弧父。弧父者，生於楚之荆山，生不見父母，爲兒之時，

習用弓矢，所射無脱。以其道傳於羿，羿傳逢蒙，逢蒙傳於楚琴氏……琴氏

傳之三侯，〔４〕所謂句亶、鄂、越章，〔５〕人號麋侯、翼侯、魏侯也。

徐天祜注：“熊渠三子，長子康爲句亶王，［中子］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。三侯

者，未僭王號時所稱也。”蒙文通跟徐天祜的説法不同。蒙氏説：“此當即《楚世家》所

謂‘熊渠畏其（指周厲王）伐楚，亦去其王’，因改三王爲三侯。”蒙氏又説：“《水經·江

水注》言：‘江水又徑魯山南，古翼際山也。《地説》曰：“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”者

也。’翼際山即今龜山，爲鄂王之地，是翼侯即鄂王也。魏、夔音近字通（見《爾雅義

疏·釋畜》），〔６〕是魏侯即夔王，即句亶王也。而麋侯即越章王也。戰國時越有麋王，

疑即麋侯故地。”〔７〕黄錫全也認爲“三侯”是“三王”去王號後的稱呼，“魏侯”即“夔侯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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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逵夫：《屈氏先世與句亶王熊伯庸———兼論三閭大夫職掌》，《文史》第二十五輯，第２２５頁，中華書

局１９８５年；《屈原與他的時代》第４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。

張正明：《楚國史》第２５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。

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也没有列“熊渠”。梁玉繩據《繹史》本，説各本“楚摯紅，渠子”是“楚熊渠，鍚子”之

誤，似不可信。詳見梁氏《人表考》卷六，《史記漢書諸表考訂補十種》下册，第７６２—７６３頁，中華書局

１９８２年。

“琴氏”即熊氏。參看李家浩：《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，第１０頁。

原文脱“越”字，此從徐天祜注補。

蒙氏括注所舉“魏”、“夔”通用的例子，見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下册下之七，第９頁，總頁第１３３１頁，上海

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。

蒙文通：《越史叢考》第９—１０頁；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二集《古族甄微》第３０８頁。



説是“别居於夔”的“熊摯”，應是執疵。〔１〕蒙、黄二氏雖然都認爲“魏侯”即“夔侯”，但

是指“三王”中哪一個王卻有分歧。按照“三侯”與“三王”的順序，他們的對應關係當

是麋侯即句亶王毋康，〔２〕翼侯即鄂王摯紅，〔３〕魏侯即越章王執疵，黄氏的意見顯然

是可取的。

三、《國語·鄭語》説祝融之後，有“羋姓夔越”。學術界對此處所説的“夔越”有不

同意見，有的主張連讀，有的主張點開，説“夔、越各是一國”。〔４〕儘管如此，從“夔”與

“越”連言來看，至少説明它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。許多學者認爲，熊摯“自竄

於夔”之“夔”，即“夔越”之“夔”；熊渠伐楊越，封少子執疵爲越章王之“越”，即“夔越”

之“越”。若此，這似乎也可以説明熊摯就是執疵。

四、古人有以病名命名的習慣。例如見於文獻的有晉公子黑臀、楚公子黑肱、宋

世子痤之類，〔５〕見於金文的有■、師■之類，〔６〕見於璽印的有肖（趙）癭、高癰、史疕

之類。〔７〕上引趙逵夫之語，據《説文》訓“疵”爲“病也”，認爲執疵“也似有什麽惡疾”。

更有進者，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年所記衛人“公孟縶”，因他“足不良，故名縶，若羈絆

耳”。〔８〕“縶”从“執”得聲，故二字古通。〔９〕頗疑執疵之“執”應該讀爲“縶”。熊渠

少子以“執（縶）疵”爲名，説明他確實有疾病，跟夔子所説“熊摯有疾”相合。〔１０〕

《楚居》的“酓執”即《左傳》的“熊摯”，按照上面的説法，也就是《楚世家》的“執

疵”，那麽“酓■”是誰就不難確定了。暫且拋開毋康、摯紅、執疵之間是兄弟關係還是

父子關係不談，按照君位繼承的先後次序，不論是從父死子繼來説還是從兄終弟及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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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〔８〕

〔９〕

〔１０〕

黄錫全：《楚地“句亶”、“越章”新探》，《人文雜誌》１９９１年第２期，第８５頁；《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》第

３５５頁、３５６頁注［１４］。

“麋”、“麇”二字形近易訛。例如《左傳》文公十一年《經》“楚子代麇”，《寰宇記》等引“麇”作“麋”。參看

陳槃：《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》上册，第６９０—６９２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頗疑“麋

侯”之“麋”是“麇”字的訛誤。《左傳》文十六年：“庸人帥群蠻以叛楚，麇人帥百濮聚於選，將伐楚。”

“庸”、“麇”二地相近，可能“麇”在“句亶王”的封地之内，所以“句亶王”又稱“麇侯”，猶“鄂王”又稱

“翼侯”。

《戰國策·趙策三》“秦圍趙之邯鄲”章和《史記·殷本紀》記被殷紂王所害的“鄂侯”，《韓非子·難言》作

“翼侯”，與此情況相似。參看陳奇猷：《韓非子校注》上册，第５４頁校注〔九〕引王先慎曰，上海古籍出版

社２０００年。

蒙文通語，見其所著《越史叢考》第５—６頁；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二集《古族甄微》第３０４頁。

《左傳》宣公二年、襄公二十六年、昭公元年。

吴鎮烽：《金文人名彙編》第３３８、２４０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。

羅福頤主編：《古璽彙編》第１０２５、１１２１、１７８０號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。

張澍之語，參看周法高：《周秦名字解詁彙釋》第１４４—１４５頁，臺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１９６４年。

參看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７０５頁“執與縶”條，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。

按照“執疵”讀爲“縶疵”的説法，那麽“熊摯”應該讀爲“熊縶”。“摯”、“縶”古通。參看高亨：《古字通假

會典》第７０５頁“摯與縶”條。



説，位於“酓執”之前的“酓■”，只能是“摯紅”。

《史記》在早期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的，抄本之間的文字互有出入，裴駰、司馬貞

和張守節在爲《史記》作注時，就列有他們所見本的異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馬貞索隱

在爲“中子紅爲鄂王”作注時，列有古本“摯紅”的異文：

有本作“藝經”二字，音摯紅，從下文“熊摯紅”讀也。《古史考》及鄒氏、

劉氏等無音，“藝經”恐非也。

此處的文字除“無音”二字外，其他文字都是根據中華書局標點本。“無音”，中華書局

標點本作“音無”，此從《四部備要》本、《史記會注考證》本等改。“藝經”，南宋耿秉本、

慶元本、元彭寅翁本和明遊明本等作“褻紅”。〔１〕按“藝”、“褻”都从“埶”得聲，而“埶”

又是“藝”的初文，故二字可以通用；“經”、“紅”二字形近易訛，據上引《世本·帝系》和

《大戴禮記·帝系》，“經”當是“紅”字之誤。又按索隱所説的《古史考》，是西晉人譙周

作的；鄒氏、劉氏，是指齊梁人鄒誕生和唐人劉伯莊，他們兩人都作有《史記音義》。〔２〕

由譙、鄒、劉三氏於“中子紅爲鄂王”之“紅”都無音，推測他們所見的本子，不僅“中子

紅爲鄂王”之“紅”作“藝紅”，而且下文“子熊摯紅立”和“摯紅卒”之“摯紅”也作“藝

紅”，因“藝紅”没有異文，又是常用字，所以不必注音。上引譙周《古史考》與“藝紅”相

當的字作“熊翔”，似乎可以説明這一點。據下文所説，“熊翔”是“熊蓺”草書之誤，

“蓺”同“藝”。於此可見，熊渠中子的名字作“藝紅”，當是保存了較古的一種寫法，並

非像司馬貞所説的“恐非也”。

衆所周知，“摯”字的初文作“執”。“埶”、“執”二字形近易訛，古書中這方面的例

子很多，〔３〕我在這裏只舉幾個“埶”、“藝”與“執”、“摯”互訛的例子作爲代表。《管

子·明法》“夫尊君卑臣，非計親也，以執勝也”，王念孫引劉績曰“執”當作“埶”，後《明

法解》作“勢”。〔４〕《申鑒·時事》“執不俱是，比而論之，必有可參者焉”，孫詒讓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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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４〕

參看瀧川資言考證、水澤利忠校補：《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》上册，卷四十，總頁第１０２３頁上欄。

參看程金造：《史記索隱引書考實》上册，第２３３、２５０頁，下册，第５４１—５４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。

參看裘錫圭：《古文獻中讀爲“設”的“埶”及其與“執”互訛之例》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編：《東方文

化》１９９８年第３６卷１、２號合刊，第４２—４４頁；《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

根據》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編：《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５２７—

５２８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；《再談古文獻以“埶”表“設”》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中國

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編：《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１０—１３頁，社會科學文

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。

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五之八“以執勝　百官識”條，總頁第４８０頁上欄。同書總頁第６０９頁上欄“執　

函”條、６３８頁上欄“執詐”條，也談到“埶”訛誤作“執”的情況，可以參看。



“執”當作“埶”，即古“勢”字。〔１〕《淮南子·原道》“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”，高誘

注：“質的，射者之準執也。”梁履繩、吴承仕等人説，“準執”即“準埶”之誤；“準埶”之

“埶”或作“蓺”、“藝”。〔２〕《史記》的《十二諸侯年表》、《魯周公世家》“魯真公濞”之

“濞”，司馬貞索隱引《世本》作“摯”，《漢書》的《律曆志》、《古今人表》作“埶”。按“濞”、

“埶”古音相近，是本作“埶”，先誤作“執”，後改作“摯”。《吕氏春秋·先識》“殷内史向

摯”，《淮南子·氾論》“向摯”作“向藝”。頗疑司馬貞所見《史記》古本“藝紅”之“藝”本

應該作“埶”，先誤作“執”，後改作“摯”；《三代世表》作“鷙”，當是“摯”或“執”的音誤。

這一結論除了考慮到下面將要談到的“■”、“藝”二字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之外，同時

還考慮到對於上面曾經提到的兩個問題，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。一、《古史考》所説的

“熊翔”跟《楚世家》的“摯紅”相當。按“藝”的異體或作“蓺”，〔３〕“蓺”、“翔”二字草書

形近，頗疑“熊翔”之“翔”即“蓺”字草書之誤。如此，就不存司馬貞等人所説熊渠有四

子、梁玉繩所説“熊翔”是摯紅之改名和我所説“熊翔”是熊康另一種寫法等的問題。

二、以“執疵”可以稱“熊執（摯）”例之，“藝（埶）紅”當可以稱“熊藝（埶）”，這樣就不會

出現像上面所説的“熊摯（執）”既有可能是指“摯紅”，也有可能是指“執疵”的問題。

我曾認爲“褻”、“褺”二字形近，疑“褻紅”之“褻”是“褺”字之誤，“藝經”又是“褻紅”之

誤，〔４〕應該予以糾正。

“酓■”之“■”見於金文，多用爲山東古國薛國之“薛”；〔５〕亦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

國竹簡《三德》１４號，用爲“孽”。〔６〕“孽”从“薛”得聲，故“■”字既可用爲“薛”，又可用爲

“孽”。《説文》艸部説“薛”从“辥”聲，而辛部説“辥”从“■”聲，口部説“■”“讀若糱”，而米

部説“糱”从“辥”聲。根據漢字結構一般規律，“■”字當从“■”聲。按甲骨文“■”、“辥”、

“■”三都寫作从“■”。上古音“■”、“月”二字都屬疑母月部。頗疑“■”應該是“辥”字的

異體，“辥”字所从“■”、“辛”二旁和“■”字所从“月”、“辛”二旁皆聲。〔７〕晉姜鼎銘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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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７〕

孫詒讓：《札迻》第３３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。

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上册，第５２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。

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“以拾遺補蓺，成一家之言”，顔師古注：“蓺，古藝字。”

李家浩：《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，第１３頁。

容庚：《金文編》第３４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。參看王國維：《釋■》，《觀堂集林（附别集）》第一册，第２９０

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６１年。
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第１４０、２９７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參看季旭昇：

《上博五芻議（下）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“簡帛網”（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ｂｓｍ．ｏｒｇ．ｃｎ／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＝

１９６）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８日。

參看王國維：《釋辪上》、《釋辪下》、《釋■》，《觀堂集林（附别集）》第一册，第２７０—２８２、２９０頁；復旦大學出

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《〈上博七·吴命〉校讀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三輯，第２６６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

“辥（乂）我萬民”之“辥”，原文作从“■”从“月”从“辛”，〔１〕當是糅合“辥”、“■”二體而

成，也可以證明這一點。古文字“辥”多用爲“乂（艾）”或“蠥（孽）”。〔２〕上古音“乂

（艾）”、“蠥（孽）”、“埶（藝）”也都屬疑母月部，“■（辥）”、“埶（藝）”二字當可通用。上

面引《説文》説“辥”从“■”聲，《説文》又説“■”“讀若臬”。“臬”、“埶（藝）”古通。例

如：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上》所録《子虚賦》“弦矢分，蓺殪仆”，顔師古注：“蓺，讀與‘藝’

同，字亦作‘臬’，音魚列反。”〔３〕《考工記·匠人》“置槷以縣，眡以景”，〔４〕鄭玄注：

“槷，古文臬，假借字。”《儀禮·士冠禮》“布席于門中，闑西閾外，西面”，鄭玄注：“古文

闑爲槷。”〔５〕《説文》瓦部“甈”字或體作“■”。〔６〕“槷”、“■”二字都从“埶”聲，“闑”、

“甈”二字都从“臬”聲。此是“■（辥）”、“埶（藝）”二字間接通用的例子。〔７〕據此，“酓

■”當讀爲“熊埶（藝）”，也就是《楚世家》所説的“熊摯（執〔埶〕）紅”和司馬貞索隱所見

本的“藝紅”。

説到這裏，我們再回過頭去看《楚世家》“摯紅卒，其弟弑而代立，曰熊延”之語。

司馬遷明明説“摯紅卒”，他不可能緊接着説“其弟弑而代立”。“弑”、“執”二字形近。

我懷疑此處的“弑”是“執”字之誤；因“執”誤爲“弑”，文字欠通順，於是後人又在其後

妄加一“而”字，以就文意。如此，此句文字本應作：

摯紅卒，其弟執代立，曰熊延。

經過這樣校改後的文字，不僅不存在上面所説的“既然説‘摯紅卒’，‘其弟’怎麽會

‘弑而代立’”的問題，而且以摯紅之弟執疵與熊延爲一人，跟上引《三代世表》相合，

同時也跟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以“熊摯”爲“執疵”相合。於此可見，我們的校改是合

理的。

至於爲什麽《楚世家》説“毋康蚤死”，而《三代世表》卻列有“熊無康”，除了像上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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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第二册，第０２８２６號。

參看王輝：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第６２２頁“辥”字條。

關於“藝”與“臬”通，可以參看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卷一上“臬，灋（法）也”條，總頁第９—１０頁，江蘇古籍

出版社１９８４年。按“臬，法也”還見於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，黄懷信《小爾雅匯校集釋》（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

年）第４４頁引胡承珙、胡世琦、葛其仁語，將“槷”、“蓺”二字皆誤作“■”、“蓻”。

《考工記·匠人》“置槷以縣”，賈公彦疏：“槷从木、埶聲。”閩監本等“槷”誤作“■”，“埶”誤作“執”。參看

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校勘記）》上册，總頁第９３１頁上欄校勘記，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。

１９９３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上册第１４頁鄭玄注，“槷”誤作“■”。

參看高亨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６２８—６２９頁“臬與槷”、“闑與槷”、“甈與■”條。按第一條的“槷”字，原文

誤作“■”。

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“摯仲氏妊”，毛傳：“摯國任姓之中女也。”丁山説此國名“摯”爲“薛”字之誤，因“薛”、

“埶”音近，而“埶”、“執”二字隸變後日漸混同，故“薛”訛爲“摯”。詳見丁氏《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》

第１５６頁，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。如果丁山的説法可信，此是“埶（藝）”、“■（辥）”二字直接通用的例子。



瀧川資言所説的衍文外，還有一種可能，即並存異説。所謂的“並存異説”，是説《史

記》的《本紀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傳》、《表》、《書》之間記同一件事互有出入，這是司馬遷爲了

並存異説，而有意這樣安排的。〔１〕在這兩種可能中，到底哪一種更符合《史記》的原

貌，我們目前雖然還説不清楚，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毋康未即君位。

根據以上所説，《楚居》的“酓■”、“酓執”、“酓綖”即《楚世家》的“摯紅”、“執疵”、

“熊延”，那麽“熊延”就不可能像《楚世家》所説的那樣與“執疵”是同一個人。《漢書·

古今人表》第七等列有“楚熊延”，班固自注“摯弟”，也不以“熊摯”與“熊延”爲一人。

據《楚居》，“熊延”應該是“摯紅”、“執疵”的下一代。至於是誰的下一代，先得確定《楚

世家》對“摯紅”、“執疵”是兄弟關係的説法是否可信。

李守奎據《楚居》和《古史考》文字，認爲《楚世家》説“摯紅”、“執疵”是兄弟關係，

是不可信的。他説《楚居》所記國君名字之間的連詞“及”，“特指兄終弟及，連接同一

輩之先公或先王”。例如：

……至酓（熊）只〔孓（艾）〕、酓（熊）■（■）、酓（熊）樊（盤）及酓（熊）賜

（錫）、酓（熊）■（渠）……至酓（熊）甬（勇）及酓（熊）嚴、酓相（霜）及酓（熊）雪

及酓（熊）訓（紃）、〔２〕酓（熊）咢及若囂（敖）酓（熊）義……

他又説，“酓■、酓執”之間不用連詞“及”，他們應該是父子關係。按其説法是很有道

理的。不過《楚居》的文字似乎也有例外，在個别兄弟關係名字之間也有不加連詞

“及”的。例如：

盤庚之子……曰比（妣）隹……季連聞其有聘，從，及之，盤（判），爰生■

白（伯）、遠中（仲）……穴酓（熊）……爰得妣■……乃妻之，生侸叔、麗季。

將上引《楚居》文字中屬於兄弟關係名字之間加連詞“及”和不加連詞“及”的例子相互

比較一下，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：在多位國君人名中屬於兄弟關係的才加連詞

“及”，只有兄弟二人名字的不加連詞“及”。可見人名之間的連詞“及”，顯然是爲了在

多位國君名字中將兄弟關係和非兄弟關係相區别而有意加上去的。儘管“■伯、遠

仲”和“侸叔、麗季”的名字中有排行，跟“酓■、酓執”的情況有所不同，但至少説明在

只有兄弟二人關係的情況下，是可以不加連詞“及”的。《楚居》言及“酓■、酓執”之

處，只有他們兩個人，在他們之間没有連詞“及”，還並不能證明他們不是兄弟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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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在《刺客列傳》，解釋聶政殺韓相俠累之事《六國年表》列在韓烈（列）侯三年，而《刺客

列傳》卻列在韓哀侯時期時説：“太史公聞疑傳疑，事難的據，欲使兩存，故《表》、《傳》各異。”

“雪”字原文作从“雨”从“毳”。



我認爲在没有有力證據否定《楚世家》和兩《帝系》的説法之前，還是應該相信熊藝、熊

摯是兄弟。

結合《楚居》文字和校正後的《楚世家》文字，熊摯曾即位爲楚國國君。上引《左

傳》夔子之語，似乎也透露出這一信息。夔子説“我先王熊摯”，“自竄於夔，吾是以失

楚”。言外之意，熊摯在未“自竄於夔”之前，他是“有楚”的。衆所周知，只有楚國國君

才能“有楚”。熊摯即位爲楚國國君之後，因“有疾，鬼神不赦”，纔“自竄於夔”，失去楚

國王位，由熊延即位。毋康早死，大概没有後嗣，那麽熊延只有可能是熊藝之子。

楚國很早就實行了君位由嫡長子繼承的制度。〔１〕在這種制度下，如果嫡長子早

死，無嗣，就由該嫡長子的弟弟繼承君位。毋康早死，没有後嗣，按照君位繼承制，就

由他的弟弟熊藝繼承。推測熊藝死後，本應由他的兒子熊延繼承君位，但是他弟弟熊

摯卻篡奪了君位。於是在熊藝之子熊延與熊摯之間發生了一場争奪君位的鬥争，由

於熊延得到貴族的支持，最終取得勝利，把熊摯驅逐到夔。夔子説“我先王熊摯有疾，

鬼神弗赦，而自竄於夔，吾是以失楚”，當是隱諱的説法。當然，這僅僅是一種推測，實

際情況是否如此，還有待今後新資料的發現來證明。

爲了幫助大家更直觀地瞭解以上所説的主要内客，我把自鬻（穴）熊至熊延的世

系，製成如下的世系表：

鬻（穴）      



熊 熊麗 熊狂 熊繹 熊艾 熊■ 熊盤

 


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


熊錫

 熊渠 ～毋（無）



康

熊■（翔〔蓺〕、藝紅、摯〔埶〕紅 


）




 熊延
熊執（摯、執疵 ）

爲了排印方便，世系表除了鬻熊和熊渠三子之名的異文加括注外，其他人名的異文都

不加括注；～號後的人名表示未即君位者，〔〕號内的字表示對訛誤之字的校正。

最後還需要指出，拋開上引《古史考》“熊渠卒，子熊翔立，卒，長子摯有疾，少子熊

延立”文字中的“子”、“長子”、“少子”等不談，僅就熊翔〔藝〕、熊摯、熊延三人的先後順

序而言，與《楚居》文字相合。《晉書·司馬彪傳》：“初，譙周以司馬遷《史記》書周秦以

上，或采俗語百家之言，不專據正經，周於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憑舊典，以糾遷

之繆誤。”據此所説，《古史考》這段文字有可能是譙周根據類似《楚居》和兩《帝系》之

類的史料，糅合編寫而成的，所以既有與《楚居》文字相合之處，又有不合之處，應區别

·３１·

清華戰國竹簡《楚居》中的酓■、酓執和酓綖

〔１〕參看何浩、張君：《試論楚國的君位繼承制》，《中國史研究》１９８４年第４期，第３—１３頁。



看待。

２０１２年５月中旬據一年前的舊稿改寫

補記：

前天，劉洪濤君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上下載蘇建洲先生早在２００８年

１０月１１日發表的《楚簡文字考釋四則》一文（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ｂｓｍ．ｏｒｇ．ｃｎ／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

ｐｈｐ？ｉｄ＝８８３）給我看，其中第二則是對葛陵村楚簡“句■”的考釋，他也是根據趙平安

先生對金文“■”字的釋法，認爲“句”下一字應該釋爲“■”，“句■”應該讀爲“句亶”。

遺憾的是，這一意見未得到學人應有的重視。本文和本文提到的拙作《葛陵村楚簡中

的“句■”》（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）對“句■”的釋讀，跟蘇先生

的意見相合，權且作爲對蘇先生意見的支持。

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

（李家浩　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·４１·

出土文獻（第三輯）


